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５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或

邮件通知的方式送达公司

９

位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

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一

、

通过

《

关于为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湘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

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湘潭支行申请贰仟万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一年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二

、

通过

《

关于向北京银行长沙分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伍佰万元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特此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５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向中

国光大银行湘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

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兴热电

”）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湘潭支行申请贰仟万元

综合授信

。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

，

公司同意为中兴热电向中国光大银行湘潭支行申请贰仟万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

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湘潭市岳塘区滴水埠

法定代表人

：

谭新乔

注册资本

：

叁仟叁佰肆拾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蒸气的生产

、

销售

；

利用余热

、

余气发电

（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股本构成

：

本公司持股

５１．０５％

，

湘潭电化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３２．７９％

，

湖南聚源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６．１６％

。

与公司的关系

：

控股子公司

中兴热电信用等级良好

，

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

中兴热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相关财务指标

：

年份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６６

，

７４２

，

２６７．０９ ８２

，

９２９

，

７５８．５３

总负债

１５

，

７１４

，

６５８．０２ ２６

，

７５９

，

４６６．４

净资产

５１

，

０２７

，

６０９．０７ ５６

，

１７０

，

２９２．１３

资产负债率

２３．５５％ ３２．２７％

营业收入

８８

，

２８４

，

４５５．５９ ４６

，

５４１

，

７７８．６５

营业利润

１１

，

７８９

，

８４８．７２ ５

，

１４２

，

６８３．０６

利润总额

１１

，

８１４

，

３４３．８２ ５

，

１４２

，

６８３．０６

净利润

１３

，

０９５

，

３０８．８３ ５

，

１４２

，

６８３．０６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２

、

担保期限

：

１

年

３

、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为中兴热电提供担保主要系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

有利于为其发展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支

持

，

符合本公司及中兴热电的整体利益

。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事项为全额担保

，

未按照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进行担保

，

主要系公司持有中兴热

电

５１．０５％

的股份

，

具有绝对的经营控制权

，

且其他两位股东均未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

营

，

因而未按比例提供担保

。

公司为中兴热电提供担保金额较小

，

且中兴热电的资信状况良好

，

偿还能力较强

，

公司为

其担保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故同意为中兴热电向中国光大

银行湘潭支行申请贰仟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公司经审议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

亿元

（

含本次为中兴热电提供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

），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２３．４９％

；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实

际发生担保余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

不含本次为中兴热电提供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

），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

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１８．８０％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控股子公司亦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９４３

号文

《

关于核准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红旗连锁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５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８．７６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９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８９３．４０

万元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８

，

９０６．６０

万元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汇入公司账户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确

认

，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８７

号

《

验资报告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分别与募集资金

存储银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双路支行

、

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支行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１

、

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

号为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４０３６７８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专户余额为

５０５００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甲

方

（

甲方即公司

，

下同

）

超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５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４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７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１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以半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２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３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６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以

７

天存单方式存放的募

集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丙方

（

丙方即宏源证

券

，

下同

）。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

２

、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双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７８２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７６８７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专户余额为

７５５４．６２

万元

。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超市经营设施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１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３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以半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１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３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６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以

７

天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４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到期自

动转存

。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

，

并通知丙方

。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

３

、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５１００１４０６１３７０５１５１８９４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专户余额为

３

，

５７８

万元

。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信息化系统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１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１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５００

万元

，

份数

１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

期自动转存

；

甲方以半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１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１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６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以

７

天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

资金

４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

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丙方

。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

４

、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７４１１８１０１８２２００１０７１３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专户余额为

２８

，

２１５．３８

万元

。

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５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５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甲方以

１

年期存单方式

，

单份存单

３

，

０００

万元

，

份数

１

份

，

合计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期限

１２

个月

，

到期自动转存

；

以

７

天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１５．３８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到期

自动转存

。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

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丙方

。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

二

、

甲乙

（

乙方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

下同

）

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丙方应当依据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晓

、

赵波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

；

乙方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乙方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之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

。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

）

的

，

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

、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备查文件

：

１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与宏源证券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３

、

公司与宏源证券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双路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４

、

公司与宏源证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５

、

公司与宏源证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特此公告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

现场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

代理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列席

了会议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李敬秋女士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９５３

号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资金累计为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万元

。

经审议

，

一致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万元

。

本次置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

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

并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已按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通知全体董事与

会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

实到董事

１１

名

（

其中朱鷖佳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

已委托曹

世如董事长代为出席

；

陈晓晖董事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

已委托王强董事代为出席

），

出

席董事超过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曹世

如女士主持

，

公司监事和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

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１

、

以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自筹资金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万元

。

经审

议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万元置换上述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

公司审计机构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

《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公司保荐机构宏源证券出具了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红旗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

见

》，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

２

、

以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长曹世如女士提名

，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

董事会聘任曹曾俊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

，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曹曾俊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

目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１２３０

万股

，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曹世如为母子关系

；

未发

现其有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或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

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其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条件

，

其教育背景

、

任职经历

、

专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位

。

同意聘任曹曾俊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

任期

截止日与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一致

。

附

：

曹曾俊先生简历

曹曾俊

，

男

，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经济师职

称

，

中共党员

。

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

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一直在公司任

职

。

目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１２３０

万股

，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曹世如为母子关系

。

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

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

。

现任公司副

董事长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联系方式

：

地 址

：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７

号

邮 编

：

６１１７３１

传 真

：

０２８－ 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电 话

：

０２８－８７８７７３３３－８５９

Ｅｍａｉｌ

：

ｚｊ＠ｈｑｌｓ．ｃｏｍ．ｃｎ

３

、

以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上市后实施的

＜

成都

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法规

、

规范的规定以及本公司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订的

《

中小企业

板证券上市协议

》，

公司董事会拟对

《

公司章程

》

涉及上市后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修订条款如

下

：

序号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

年【】月【】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０

万股，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３

第十六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

值。

公司发行的股票， 以人民币标明面

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元。

４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集中

存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

管。

５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全部为普

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０００

万股， 全部为

普通股。 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１５０００

万股， 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份

５０００

万股。

６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指定【《 》】和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刊登公司公

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指定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

资讯网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

披露信息的媒体。

７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

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

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

内在【《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

协议，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公

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８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上公告。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上

公告。

９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上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

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

内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

网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４５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１０

第一百八十四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

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

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债权人

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

，

公司董事

会在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

，

根据公司发行后的实际情况

，

办理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修改

、

公司

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

因此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３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９４３

号文

《

关于核准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红旗连锁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５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８．７６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９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８９３．４０

万元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８

，

９０６．６０

万元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汇入公司账户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确

认

，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８７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拟置换金额

超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

５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３

，

６３６．９０ １３

，

６３６．９０

超市经营设施技术改造

项目

７

，

５５４．６２ ９５０．４２ ９５０．４２

信息化系统技术改造项

目

３

，

５７８．００ ４１０．４０ ４１０．４０

合计

６１

，

６３２．６２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二

、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预先投入

１４

，

９９７．７３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度需要

，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

，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同时保荐机构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并且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

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三

、

备查文件

１．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３．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４．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５．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9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2-036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

南航

"

、

"

本公司

"

）

章程规定

，

南航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

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根据市场需求以及本集团的运力规划

，

同意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出售

1

架

B737-800

飞机

；

二

、

授权厦门航空管理

层签署该飞机出售合同

。

应参与审议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11

人

。

经董事审议

，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

由于河

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河北航投

"

）

为河北航空的控股股东

，

并持有厦航

15%

的股份

，

根

据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

，

厦航与河北航空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

则

，

上述交易不需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根据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

厦航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与河北航空签订飞机出售合同

。

根据飞

机出售合同

，

厦航将向河北航空出售

1

架

B737-800

飞机

，

出售价格为人民币

25,689.18

万元

。

二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河北航投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

，

法定代表人为王社平

，

经营范围主要是向航空运输业

、

基

地建设

、

商贸物流工程建筑

、

房地产开发

、

旅游业的投资等

，

现持有本公司重要子公司厦航

15%

的股份

。

河北航空为河北航投的控股子公司

，

成立于

2005

年

，

主要经营范围为航空客货

、

邮运输

业务

。

其法定代表人为王社平

，

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

，

公司住所为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303

号世贸

广场酒店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厦航向河北航空出售的

1

架旧的

B737-800

飞机产权持有单位为厦航

，

自引进后一直

从事航空客货运输

。

产权不存在争议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和限制转让的情况

。

截至

2012

年

9

月底

，

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

，

上述飞机的净值约为人民币

24,544

万元

,

于

厦航的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

22

，

335

万元

（

厦航对飞机采用了不同的预计使用年限计提折

旧

）。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2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

以上飞机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5,689.18

万元

，

经厦航与河北航空协商

，

最终确定这架

B737-800

飞机的交易价格为评估价格

，

即为人民币

25,689.18

万元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市场需求情况以及子公司厦航的运力规划

，

厦航同意向河北航空出售

1

架

B737-800

型飞机

。

厦航与河北航空根据市场规则以及评估报告就交易价格进行了多次协商

，

最终确定

这架

B737-800

飞机的交易价格为评估价格

，

即为人民币

25,689.18

万元

。

根据双方签订的飞机出售合同

，

厦航在收到款项后向河北航空交付飞机

，

厦航目前已经

收到河北航空支付的全部款项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集团的影响

厦航向河北航空出售

1

架

B737-800

飞机符合厦航的运力规划

。

本公司以及厦航

2012

年度

引进飞机的陆续交付也将为本集团带来新增运力

，

出售这架

B737-800

飞机不会对厦航以及

本集团的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

亦不会对本集团的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

按照出售价格以及本公司会计政策调整后的飞机净值测算

，

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本公

司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金额约为人民币

438

万元

，

不会对本集团的财务状

况造成重大影响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上述关联交易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原则

，

按照市场规则经公平磋

商后订立的

，

定价合理

，

符合市场公平原则

，

未损害公司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六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为保护本公司少数股东的利益

，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应对

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

本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

，

独立董事对资料进行了认真审议

、

对相

关合同进行了审核

，

并就有关问题向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

基于本公司提供的资料和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

，

本公司独立董事贡华章

、

魏锦才

、

宁向

东和刘长乐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

，

定

价合理

，

合同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未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2

、

本公司董事会有半数以上董事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

，

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

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3

、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

七

、

监事会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对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

，

认为厦航向河北航空出

售飞机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公允条件

，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决策程

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

。

八

、

备查文件

1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会议决议

（

编号

：

临

20120924

）；

2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3

、

监事会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47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使用不超过

1.5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董事会授

权本公司可利用循环累计不超过

1.5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

授

权

、

投资期限从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金融指标型结构性

存款产品协议书

》，

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金融指标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

1

、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金融指标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2

、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

3

、

理财产品期限

：

自成立日至到期日

，

共

12

个月

。

4

、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

：

该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两部分

。

浮动收益与

[3]

个月人民币

SHIBOR

（

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

挂钩

。

产品存续期间

，

每日均为观察日

，

若观察日

[3]

个月

SHIBOR

值位于本合同约定的区间内

，

则甲方在该观察日可获得相应的

浮动收益

；

如观察日

[3]

个月

SHIBOR

值突破约定区间

，

则甲方在该观察日不能获得相应的

浮动收益

5

、

投资收益支付

：

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

到期日

（

或提前终止日

）

一次性返还产品本

金和收益

。

6

、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

7

、

风险提示

7.1

、

利率风险

：

该产品的收益率根据观察日

[3]

个月

SHIBOR

值确定

，

若该产品存续期间

任一观察日

[3]

个月

SHIBOR

值不在约定挂钩区间内

，

则公司获得的实际收益将低于公司的预

期收益目标或遭受损失

。

7.2

、

提前终止风险

：

兴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

、

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

，

公司必须

考虑该产品提前中止时

，

公司将本金和收益再投资于其它相似收益和期限产品的能力

。

7.3

、

流动性风险

：

在该产品存续期间

，

公司不可提前赎回

，

在该产品到期前

，

公司不能够

使用该产品的资金

，

也因此丧失了投资其他更高收益的产品的机会

。

7.4

法律风险

：

该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

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要求该合同立即全部或部分终止时

，

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

、

收益的实

现等

。

8

、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

、

核实

。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

核查的基础上

，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

同时

，

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

独立意见

。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

、

防范风险

、

谨慎投资

、

保值增值

"

的原则

，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

，

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三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了

《

本利丰

2012

年第

38

期特定

客户专属人民币产品购买协议

》，

使用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本利丰

2012

年第

38

期特定客户专属人民币产品

。

详见公司于

9

月

14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4

。

该产品未到期

。

2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铁路支行签订了

《

盈系列

-

对公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使用人民币

14000

万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盈系列

-

对

公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计划

。

详见公司于

9

月

15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5

。

后该理财计划因故尚未成立

，

该委托行为终止

。

详见公司于

9

月

20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委托

理财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6

。

四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2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不超过

1.5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

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41

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河南龙宇钒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

号

--

矿业权

投资

》

及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国星光电

"

）

的控股子公司南阳

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里钒业

"

）

本次股权投资涉及矿业权

，

为此特别提示如

下

：

1

、

矿区价值和开采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

2

、

矿区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

。

3

、

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

。

4

、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9

月

27

日开市起复牌

。

一

、

概述

1

、

经

2011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国星光电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国星光电以自

有资金投资设立宝里钒业

。

宝里钒业为国星光电的控股子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注册成立

。

2

、

洛阳玉华钼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玉华钼业

"

）

持有河南龙宇钒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龙宇钒业

"

）

100%

的股权

，

是龙宇钒业的合法股东

，

合法拥有龙宇钒业全部

、

完整的权利

。

3

、

2012

年

9

月

23

日

，

宝里钒业与玉华钼业签署了

《

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洛阳玉华

钼业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龙宇钒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宝里钒业以

1,650

万元的价格受

让龙宇钒业

100%

的股权

。

4

、

定价依据

：

永联信达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编号为豫永联评报字

（

2012

）

第

006

号资产评

估报告

，

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龙宇钒业评估价值为

1,647.07

万元

。

5

、

宝里钒业本次涉及矿业权投资的投资方式为以自有资金直接收购已取得矿业权的公司

股权

。

6

、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已经宝里钒业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7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二

、

股权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1

、

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

（

厚坡镇

）

工业大道

18

号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钒产品的技术研究

、

技术咨询服务

（

法律

、

法规

、

国务院决定需经审批方可经营

的未获批准前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

2

、

洛阳玉华钼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

：

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孙旗屯乡东马沟村孙辛公路东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冶金炉料

，

金属材料的加工销售

；

矿产品销售

（

不含国家专控产品

）；

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

（

凭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

，

豫交运管许可洛字

410310000700

号

，

有

效期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

）；

汽车租赁

。

三

、

股权转让主体的基本情况

龙宇钒业是一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

独资

），

注册号为

411326100001454

，

组织机构代码为

78052051-6

，

法定注册地为南阳淅川县城

灌河路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经营范围为筹建开采

钒土

、

筹建冶炼五氧化二钒

、

销售五氧化二钒

。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任国胜

。

龙宇钒业自

2005

年

11

月至今一直拥有河南省淅川县打磨沟钒矿采矿权

，

已经取得国土资

源部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

证号为

C4113002010122130097414

，

每年可开采数量为

28

万吨

，

有

效期为

2010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6

年

9

月

24

日

，

矿产资源类型属于钒矿

，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

不存

在质押

、

查封

、

诉讼等权利限制和争议

。

龙宇钒业自

2005

年

11

月竞拍取得采矿权后

，

项目审批

、

矿山的环保审批

、

安全预评价均已完成

，

但因为没有合适的冶炼提钒工艺

，

所以矿山一直没有

开采

。

龙宇钒业拥有的打磨沟钒矿矿区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城

6

公里处

，

属于中低山区

，

海拔高度

200-500

米

，

相对高差

50-200

米

。

矿体呈层状分布

，

含钒杂色页岩层厚

5-10

米

，

平均厚

7

米

。

根据

2009

年度龙宇钒业打磨沟钒矿资源储量动态监测报告

，

矿体含钒品位在

1.0-1.2%

的矿石量

299.76

万吨

，

品位在

1.2-1.4%

的矿石量

134.28

万吨

，

品位

≥1.4%

的矿石量

318.68

万吨

，

钒最高品

位达到

3.75%

，

资源储量合计

752.72

万吨

，

矿区面积

3.401

平方公里

。

矿石中主要有益元素是五

氧化二钒

，

含量较均匀

，

变化小

，

与钒共生或伴生的元素较多

，

主要有钼

、

镍

、

钴

、

钨

、

镱

、

铜等

。

四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宝里钒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具有采用

"3R"

硫酸湿法清洁生产五氧化二钒的专利技术

。

该专利技术是从源头上消除污染的清洁工艺

，

实现了资源

、

能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废物产量

的最小化

，

在生产制造高纯度五氧化二钒产品的同时实现环境友好

，

可以解决目前行业内所面

临的钒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宝里钒业拥有龙宇钒业

100%

的股权

，

龙宇钒业所拥有的河南省淅

川县打磨沟钒矿将用于提炼生产五氧化二钒

，

生产出的五氧化二钒产品将全部对外销售

。

根据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

》

的规定

，

国星光电承诺在本次

宝里钒业收购龙宇钒业

100%

股权的交易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

。

五

、

风险提示

1

、

龙宇钒业已取得河南省淅川县打磨沟钒矿采矿许可证

，

但正式冶炼生产五氧化二钒

，

还

需要取得由河南省环保厅审批出具的冶炼环评报告和由南阳市安全生产管理局出具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

，

上述审核的批准及批准时间均具有不确定性

。

2

、

矿区价值和开采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

3

、

矿区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

。

4

、

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

接受国星光电的委托

，

就国星光电的

控股子公司宝里钒业本次收购玉华钼业持有的龙宇钒业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所

涉矿业权投资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经核查

，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宝里钒业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不存在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规定禁止或限制收购矿业企业股权的情形

，

具备进行本次交易

的主体资格

。

经核查

，

本次交易的出让方玉华钼业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合法持有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

，

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

经核查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龙宇钒业已通过

2011

年度工商年检

，

依法有效存续

，

不存在因重大违法

、

违规行为需要被撤销或终止法人资格的情形

，

亦不存在依据公司章程之规

定或因破产

、

清算等事由需要撤销或终止法人资格的情形

。

根据玉华钼业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

，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目前不存在质押

、

查封

、

诉讼等权利限制和争议

。

本所律师认

为

，

龙宇钒业为依法有效存续之有限责任公司

，

其股权可以依法转让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本所律师未发现上述矿业权存在权利限制或者权利争议情

况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交易各方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内部批准程序

。

经核查

，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已由河南永联信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

豫永联评报字

（

2012

）

第

006

号

《

评估报告

》，

根据评估结论

，

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龙宇

钒业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2,000.00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1,647.07

万元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

次交易标的股权已经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

相关评估报告目前处于有效期内

。

经核查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国星光电不在以下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

》

规定不得进行风险投资期间内

：

（

一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

二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

（

三

）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

经核查

，

国星光电已承诺在本次交易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

，

符合

《

30

号备忘录

》

规定

。

七

、

备查文件

1

、

永联信达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2

、《

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洛阳玉华钼业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龙宇钒业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

》

3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收购河南龙宇

钒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所涉矿业权投资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6

日


